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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五十七条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
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
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五十八条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必须如实提供证据。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
 对于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
。
被调取单位、个人应当在通知书上盖章或者签名，拒绝盖章或者签名的，公安机关应当注明。
必要时，应当采用录音或者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内容及取证过程。
 第六十条公安机关接受或者依法调取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
听资料、电子数据、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十一条 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
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时，才可以拍
摄或者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
 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
其真实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十二条 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
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使用副本或者复制件。
 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
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或者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
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十三条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复制件，应
当附有关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文字说明，并由制作人和物品持有人或者物品持有单位有关
人员签名。
 第六十四条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
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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